
附件4

达州市“文艺名师”带动计划考核细则

被考核人：         考核组负责人：         考核时间：

	考核项目
	考核细则
	考核方式
	考核

得分
	名次

	工作计划制定

（20分）
	1．被确认“文艺名师”30个工作日内，制定上报《中长期文艺工作计划》、当年《文艺活动计划》，以后在每年的1月31日前完成计划制定上报工作（10分）；

2．计划内容详实，目标制定合理，实施步骤可行（10）。
	对照上报资料检查。
	
	

	参加文艺活动（20分）
	1．按时参加文艺工作会，缺席一次扣2分；

2．参与市级单位组织的文艺活动不少于6次，少一次扣2分；

3．按时完成上级交办的工作任务，少一次扣1—3分。
	查阅会议记录、活动记录。
	
	

	指导青年文艺人才效果（60分）
	1．完成或超额年度工作计划（30分）；

2．指导对象实现会员升级目标；

3．指导对象的文艺创作在省部级文艺展览、文艺活动、文艺媒体等公开出版、发表、展演、播出一次以上（30分）。
	对照文艺工作完成情况检查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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